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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对于过年回谁家的问题，既不能完全遵循旧的传统习

惯，同时也不能由着一方的性子来……

是时候把学前教育置于法制轨道了

燕赵观

过年回谁家的“世纪难题”
不该没有新解法

苑广阔

燕赵都市报快手

燕 农

国企茅台宴：监管如何更细更刚

网友说
@人民日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以来，各地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了

一轮又一轮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效果

显著，但这起事件反衬出一些人无视党纪

国法，仍心存侥幸。对于公款吃喝，必须

重拳打击，需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

长严，需要强化监管，让监督“探头”瞄得

更准，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楚绵——“快乐的酒、高兴的酒”，

也是“免职的酒”。

@以微之名——有人开心快乐地

喝下，有人胆战心惊地倒掉。

@八风不动——这次要为纪检的

暗访人员点个赞了。为了掩饰喝茅台

酒，企业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没想到还

是被暗访人员发现了。

@芒种——面对相关部门的严查，

面对重拳打击，这家国企还敢胡吃海

喝，心存侥幸还是无所顾忌？

冯海宁

深圳市光明区纪委监委发布通报称，经

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免去张某深圳市光明

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深

圳市光明区纪委监委表示，将对相关责任人

一查到底。（1月14日新华网）

深圳市纪委监委暗访组通过调查发现，

深圳市区属的一级国有企业深圳市光明区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举办年会中存在“大吃

海鲜餐、大喝茅台酒”的情况。当晚所用白酒

为市价约 8000 元的 1.3 升装茅台酒，总价在

16万元左右。年会上，企业负责人张某致辞

称：“我们喝的是高兴的酒、快乐的酒。”

这个案例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在纠

治“四风”高压态势之下，仍有一些单位无视

法纪，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这家国企公款吃

喝，主要原因是仍然心存侥幸，自以为述职会

藏身于豪华酒店，在隐秘房间分装茅台酒，通

过旅行社走账不会被发现，所以胆子很大。

另一方面，深圳纪委监委监督工作及时

到位。尽管该国企的奢华晚宴通过多种手段

逃避监督，但还是被纪委监委发现。可见，纪

检部门不仅切入的时间点非常准，而且对地

点把握也很精确；不但调查方式很正确，锲而

不舍的取证精神尤其值得称赞。

在笔者看来，只有从反面典型案例中总

结经验教训，才有望进一步遏制公款吃喝。

那么，这个案例有哪些警示意义呢？

其一，提醒监管进一步细化。以国企举

办述职会、年会为例，各地国资委既要规定国

企提前在主管部门备案，也要在网上公示，以

便监管监督。尤其要对这类活动的举办场

所、规模、资金预算等方面进行明确限制，严

禁活动异化为奢侈消费。

其二，提醒细化监督措施。该案例暴露

出的问题——国企通过旅行社走账进行奢侈

消费，折射出监督工作还不够细化，需要进一

步完善。对“曲线走账”现象，从纪检部门到

审计部门都应该列为监督重点，尽量压缩或

者不给某些单位违规消费的机会。

其三，鼓励内部人监督。违规消费保密

工作无论做得多好，也难逃两类人的眼睛

——国企内部职工和酒店内部职工。如果采

取措施鼓励这两类人参与监督，不仅可以增

强监督震慑力，也能提高发现线索的概率。

希望这样的反面典型案例，能为监督监

管提供更多“营养”。

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有深圳市人大代

表提交了《关于深圳市学前教育立法的建议

案》，建议深圳要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加快

针对学前教育立法，进一步强化学前教育的

公益属性，用法律法规保障儿童受教育权。

代表认为，当前民办幼儿园成为学前教育的

主体，部分民办园追求投资效益最大化，造成

“入园难、入园贵、入园不放心”的尴尬现象。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幼

儿园26.7万所，在园幼儿4656万人。另据测

算，我国民办幼教市场规模到今年或将达到

5000 亿元。一方面是学前教育市场已经累

积到相当的规模，另一方面，不仅仍存在“入

园难、入园贵”问题，近年来频发的幼儿园事

件也让“入园不放心”问题凸显出来。

0岁至3岁的托育服务体系和3岁至6岁

的学前教育体系，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

题。据测算，目前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在各

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据上海市

妇联去年开展的《上海市家庭养育支持政策

研究》调查，43.8％的受访者因家庭缺乏照护

能力而放弃生养两孩。换言之，学前教育、托

育服务的充分且规范化供给，直接影响到全

面二孩政策的铺展。

毋庸讳言，托育服务也好，学前教育也

罢，当前最大的问题或是不规范的市场化甚

至产业化。之于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当然

不能拒绝社会资本的介入。只是，社会资本

进入并不代表就要产业化，如果幼儿教育过

度产业化，入园的幼儿就成了某些牟利者眼

中“待宰的羔羊”。规范这样一个庞大的市

场，显然需要法律的介入。

为了保证幼儿获得良好的学前教育，许

多国家都用立法手段进行强制规范。譬如，

美国十分重视幼儿教育立法，先后通过了《儿

童保育法》《儿童早期教育法》等。在我国，用

以规范幼儿教育的都是行政规章，譬如《托儿

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幼儿园管理条例》

等，即便如此，这些行政规章多年也未曾修订

与完善。因此，面向一个庞大且关涉幼儿教

育成长的市场，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实在是

太有必要了。

据悉，从 2004 年起，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持续多年组织开展了学前教育立法调

研。2018年，学前教育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纳入第一类项

目。这当然是好消息，表明学前教育立法已

到了关键阶段。不过，这并不影响地方先行

出台地方性法规，因为，国家层面的立法仍需

一个时间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需要地方性

法规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立法提供助益。

“你妈和我同时落水先救谁”“过年回谁

家”，据说这是两大“世纪难题”。这不，都

2020年了还是无解。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对

于很多家庭来说，又要面临着在哪过年的问

题。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每年都得去面

临、去处理。（1月14日《华商报》）

有网友调侃说，在这两个“世纪难题”中，

“你妈和我同时落水先救谁”的问题要比“过

年回谁家”的问题好解决得多，因为“先救谁”

只需面对一次，不管结局如何，都会有一个结

果，但是“过年回谁家”则是每年春节都要面

临的问题。调侃归调侃，但是因为夫妻两个

对春节到底应该回谁家过年意见不一、协商

不下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甚至把双方父母也

牵扯进来，最后闹得不可收拾，这种情况每年

春节都会上演。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而难以解决，

与导致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有着莫大的关

系。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过年都是女方跟

随男方回家过年，但是这样的传统习俗到了

现在无疑遭遇了时代的挑战。比如，现在很

多70后80后都是独生子女，不管男方还是女

方，都希望过年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不忍心

老人“过空巢年”。

这就意味着，对于过年回谁家的问题，既

不能完全遵循旧的传统习惯，同时也不能由

着一方的性子来，而必须双方在互相理解、互

相尊重的前提之下，拿出一个都能满意的办

法，并且让其成为一种新的“家庭规则”，从而

让家庭成员能够自觉遵守而不用每年都要协

商一次。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也离不开双方

父母的深明大义和通情达理。

如果夫妻都是独生子女，而且条件也允

许的话，那么完全可以三家合一家，一起过大

年。也就是把一方的父母接到另外一方的父

母家里，或者是把双方的父母都接到小夫妻

的家里，然后一起过大年。这样既团圆喜庆，

同时又彻底解决了“过年回谁家”的难题。如

果夫妻双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或者说双方

的父母不愿意舟车劳顿异地过年，那么还可

以采取轮流过年的办法，也就是今年去男方

家，明年去女方家。采取这种方式的前提是

安抚好双方父母，获得理解与支持，不要让他

们产生厚此薄彼的想法。

还有一种方式，现在正在被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所采用，那就是“各回各家”——夫妻

双方分别回自己的老家过年，谁也别抱怨，谁

也别埋怨。但是这种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最

好不要采用，一则这意味着夫妻两个要分开

过年，不符合过年亲人团聚的节日主旨；二则

如果家里有孙子外孙的话，孩子只能陪一方

的老人过年，另一方的老人只有想念的份，也

不妥当。

说到底，过年回谁家没有定规，需要男女

双方以及双方的老人本着不破坏夫妻感情、

不影响家庭和谐的原则，在互相理解、彼此尊

重的前提下来解决。


